
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地方教育發展基金

基金來源明細表
中 華 民 國 102年 度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  位

預　　　　算　　　　數

說　　明
金　額

數量
(業務量)

利(費)率(元)

勞務收入  2,230
服務收入 年 1.場地租借(收支對

列)-餐旅實習中心場
租300千元
2.場地租借(收支對
列)-會議室場租370千元

 6701  670,000

服務收入 人、期 游泳池水電及管理費(收
支對列)

 1602,000X1  80

服務收入 年 考試報名費(收支對
列)-教師及代理教師甄
選

 501  50,000

服務收入 人、期 學生寄宿費(收支對列) 1,350150X2  4,500

財產收入  509
財產處分收入 年 財產報廢變賣收入 501  50,000

權利金收入 年 食品及文具委外販售權
利金(收支對列)

 1851  185,000

利息收入 次 專戶利息收入 502  25,000

其他財產收入 人 公有宿舍使用費 22428  8,000

政府撥入收入  282,181
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年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(教育

部中部辦公
室101年8月20日教
中(會)字
第1010583696號書函)

 282,1811  282,181,400

教學收入  25,546
學雜費收入 年 學費(普通

科400人ｘ2期ｘ6240元
=4992000    )

 4,9921  4,992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雜
費(工900人ｘ2期ｘ1495
元= 2691000、商
科300人ｘ2期ｘ1330元
= 
798000、農180人ｘ2期
ｘ1400元=504000    )

 3,9931  3,993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雜費(普通
科400人ｘ2期ｘ1740元
=1392000   )

 1,3921  1,392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電腦使用費(收支對列) 2,0001  2,0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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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收入 年 重修及自學學分費(收支
對列)-寒暑假重補修延
修生估列學分費(非實習
課自學班500人ｘ3學
分ｘ320元=480000元)

 4801  480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重修及自學學分費(收支
對列)-寒暑假重補修延
修生估列學分費(非實習
課自學班50人ｘ3學
分ｘ240元=36000元)

 361  36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重修及自學學分費(收支
對列)-寒暑假重補修延
修生估列學分費(實習課
專修班500人ｘ3學
分ｘ410元=615000元)

 6151  615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學費(商工農綜特
科300人ｘ2期ｘ5400元
= 3240000  )

 3,2401  3,240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實習實驗費(收支對列) 7,0001  7,000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雜費-進修學
校(480人ｘ2期ｘ1025元
=984000)

 9841  984,000

學雜費收入 年 學費-進修學
校(110人ｘ2期ｘ3700元
=814000)

 8141  814,000

其他收入  180
雜項收入 年 資源回收(收支對列) 1801  180,000

總    計：  310,6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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